
 
 

完善征地制度    保护农民权益 

 
近年来，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升温和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，全国各地的违

法征地纠纷案件不断增加。 通过分析，我们发现，导致这类案件大增的原因主

要有以下几项： 

 

一. 征地范围太宽。 我国有关法律规定，国家为了“公共利益的需要”，可以

征用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。 但从实际情况看，土地征用范围没有被严格限

定在“公共利益”上，以盈利为目的的土地开发利用项目也采取低价征用

方式。 征用范围过宽，不分“公”“私”，不仅助长了滥用征地权力，也损

害了农民的利益。 

 

二. 土地产权模糊。 我国<<土地管理法>>第八条规定：“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

国家所有。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，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，

属于农民集体所有。”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认为：“现在征

地制度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是公权侵犯私权，行政权侵犯财产权。” 在集体

所有制下，谁真正拥有土地，实际上并不明晰。 

 

三. 补偿不合理。 <<土地管理法>>第四十七条规定：“征用土地的，按照被征

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”。 由于土地的原用途收入远低于土地的市场价，

给农民的补偿极不合理。 目前在征收土地时，许多地方在实际操作中普遍

采取法定标准的最低线，有的甚至低于法定标准。 据有关调查显示，土地

用途转变增值的土地收益分配中。 地方政府大约获得 60%-70%，村级集体

组织获得 25%-30%，真正到农民手里已经不足 10%。 

 

 去年 1 月 7 日，现任国务院总理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在中央农村

工作会议上讲话时，特别强调了土地征用问题。 他指出，要改进土地征用的补

偿方式，增加给失地农民的补偿，妥善安排好失地农民的生计，切实保护农民的

合法权益。 

 

 希望我国的立法机关能够对当前的违法征用土地问题充分重视，尽快出台

相关的保护公民财产的立法，遏制土地征用中的行政侵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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